
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法 

（2008 年修订） 

 

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鉴证师注册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与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为价格鉴证师的注册审批机关。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为价格鉴证师的注册初审机关。 

  第四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由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向所在

省、自治区、直辖市初审机关提出注册申请，初审机关提出初审

意见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准予或不予价

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 

  第五条 申请价格鉴证师注册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取得《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在价格鉴证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从事价格鉴证类工作； 

  （三）所在单位考核同意。 

  第六条 凡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价格鉴证师注册条件，或有

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价格鉴 

 

 



证师注册之日止不满五年的； 

  （二）在价格鉴证或相关业务中犯有错误受行政处罚或者撤

职以上处分，自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起至申请价格鉴证师注册之

日止不满两年的； 

  （三）提供虚假的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材料的； 

  （四）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其他

情况。 

  第七条 申请价格鉴证师注册，应提供下列证明材料： 

（一）填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

许可事项申请表（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 

（二）《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 

（三）所在单位考核同意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许可事项申请

表（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详见附件。 

  第八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齐备，符合

本办法规定要求的，初审机关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初审机关应在收到申请

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需要补正

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初审机关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的申请，

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九条 初审机关应当自其受理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申请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当自收到初审机关初审意见之日起二十个

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或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二十个工作日

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批准，可以延长十个

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准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应当自作

出决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核发《价格鉴证师执业注册证书》，

并将《价格鉴证师执业注册证书》送达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 

  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书面决定的，应

当说明理由，并告知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十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有效期为三年。《价格鉴证师执业

注册证书》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印制。持《价格鉴证师执业注

册证书》者需继续执业的，应在有效期满前三十天到注册初审机

关申请办理再次注册手续。 

  第十一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登记内容变更的，须及时到国家

发展改革委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二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办公场所公示价格鉴证师注册的依据、条

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

准予价格鉴证师注册的决定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网站等媒体公布。 



第十三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注册价格鉴证师的

管理监督，对注册价格鉴证师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注册价格鉴

证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注销其价格鉴证师注

册，并在指定的媒体公布： 

  （一）已经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有效期届满未重新办理注册手续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注册价格鉴证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家发展改

革委应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倒卖、出租、非法转让《价格鉴证师执业注册

证书》的； 

  （二）超越注册价格鉴证师执业范围执业的； 

  （三）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隐瞒有关情况的、提供虚

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五条 办理价格鉴证师注册，不得向价格鉴证师注册申

请人收取任何费用。价格鉴证师注册和管理所需经费，按规定向

同级财政部门申请。 

  第十六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本办法规定价格鉴证师注册条件的价格鉴证师

注册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在价格鉴证师注册受理、审批、决定过程中，未向价

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三）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提出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

合规定要求，不一次告知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

内容的； 

  （四）未依法说明不受理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或者不予价格

鉴证师注册的理由的； 

  （五）对符合价格鉴证师注册条件的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

不予价格鉴证师注册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价格鉴证师注册

决定的； 

  （六）利用执行业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价格鉴证师注册申请人认为价格鉴证师注册机

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原有

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申请事项类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 
（价 格 鉴 证 师 注 册 申 请） 

 

 

申请人单位（盖章） 

 

地址：                         邮编： 

负责人签字：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办 公 厅 监 制 

 

 



填 表 说 明 

 

    一、申请人申请注册，必须使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监制的《价格鉴证师

注册申请表》。本表可以复制。 

二、填写申请表须用钢笔蓝、黑墨水或签字笔。工整正楷，切勿潦草。 

三、具体栏目填写说明： 

1、“文化程度”指申请人已获得正式学历证书的初中、高中、中专、大专、

大学本科、研究生等； 

2、“所学专业”指申请人最后学历所学的专业； 

3、“专业技术职称”指申请人获得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以外的其他评定或考

试合格获得的职称资格，如经济师、会计师、研究员等； 

4、“通过考试年份”指申请人何年通过全国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考试； 

5、“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号”指申请人已获得国家人事部和国家发展改

革委颁发的《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的编号； 

6、“申请人执业单位”指申请人现在从事价格鉴证工作的单位； 

7、“接受继续教育情况”一栏再次注册时填写，初次注册时不填写； 

8、“初次注册日期”栏，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填写。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文化程度  

所学专业  专业技术职称  

通过考试年份  

 

   照 

    片 

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号  

申请人身份证号  

申请人执业单位  

单位详细地址  邮编  

办公室 无线电话 其他通讯方式 申请人 

电  话    

从事价格鉴证的经历及主要业绩： 

接受继续教育情况： 



何时、何地受

过刑事处罚，

何时、何地在

价格鉴证业

务或相关业

务工作中犯

有错误受过

何种行政处

分 

 

 

所在单位意

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自治区、

直辖市价格 

主管部门 

初审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国家发展改 

革委审定 

注册意见 

 

 

 

 

                                          （盖章） 

               审批人（签字）           年   月   日 

初次注册 

日期 

 

 


